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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湖北省密集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

《湖北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举报暂行办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
了受理群众举报投诉相关工作，鼓励广
大人民群众投身到环境保护中来。

《湖北省党政领导干部保护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行为警示》以履职风险防
范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湖北省公民绿色生活行为倡议》以
朗朗上口的语句，积极动员引导社会各
界践行爱护自然、崇尚节约的绿色生活
方式。

湖北省致力于通过3部文件的正式
出台，充分发挥和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
积极性和力量，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保
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主动
性，促进全社会共建生态湖北，实现绿色
发展。

《办法》的诞生，凝结了多个部
门的智慧。在湖北省生态改革领
导 小 组 的 指 导 下 ，省 环 保 厅 组 建
工 作 专 班 ，在 大 量 调 查 研 究 ，参
考 借 鉴 北 京 市 、辽 宁 省 、陕 西 省
等 省 市 和 湖 北 省 鄂 州 市 、恩施州
等市州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草拟了

《办法》。
初稿完成后，湖北省环保厅征

求了省直 7 个相关部门的意见，并
在湖北省政府组织的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和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工作推进会
上，征求相关部门和各市州意见。
根据征求的意见进行仔细修改后，
又多次征求了有关专家意见，形成
了《办法》的送审稿。

“我们的主要依据是《环境保
护法》《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

《森林法》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湖北省环保
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办法》有着
丰富扎实的立法依据。

《办法》共分 14 条，分别对举
报范围、举报方式、举报办理原则、
举报人的权益保护等方面作了规
定。举报人发现辖区内存在破坏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情形，
可以向环保、国土、水利、农（渔）
业、林业等负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监管职责的部门举报。《办法》还
进行了进一步细分，每个部门分别
负责 4 种~5 种破坏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违法情形的举报受理，各部
门举报电话被一并公开。

建立举报受理及办理工作机
制，提升执法效率，是《办法》的重
点内容之一。《办法》规定，湖北省
各 地 、各 相 关 部 门 应 建 立 举 报 受
理、转办（移送）、查处、回复及信息

公开等相关工作制度，做到举报有
人受理、有人查办、有人回复，查处
信息及时公开。

同时，《办法》规定，要加强对
举报受理及办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严格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举
报案件依法、及时、有效处理，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此外，《办法》明确规定，受理
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
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
社会公开。

举报人发现全省辖区内破坏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
仅可以通过传统的举报方式如电
话、信函进行举报，还可以通过微
信、阳光信访平台等方式，向环保、
国土资源、水利、农（渔）业、林业等
负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本报讯 为增强全省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责任
意识，湖北省日前印发《湖北省党政领
导干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行为
警示》（以下简称《警示》）。

《警示》从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
国土资源保护等 5 个篇章，列举了党政
领导干部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中或被追究相关责任的情形，以达到防
范履职风险、接受社会监督的目的。

湖北省委主要领导曾指出，当前已
进入以环境质量论英雄的时代，以资源
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
已难以为继。新形势下，要坚定不移地
咬定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要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实现绿色循环低
碳、更高质量效益的发展。

推进绿色发展，重点要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的少数”，核心是落实领导
干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真正推动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加强。

湖北省环保厅作为《警示》的主要
起草单位，其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起
草主要依据的是《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湖北
省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实施细则》，此外还
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环
境保护法》等大量法律法规和重要文
件，确保《警示》的严谨性和实用性。”

据了解，在今年 6 月初接到《警示》
编写任务后，湖北省环保厅迅速行动，
召开党组会和厅长办公会，专题研究文
稿的起草工作。随后成立了起草专班，
在初稿形成后，为保证可操作性，广泛
征求意见，不但向厅内各处室和直属单
位征求意见和建议，还向国土、水利、林

业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最终
汇总形成了审议稿。

6 月 17 日，审议稿在湖北省重大改
革项目推进会上审议，会上和会后全省
各地、市（州）政府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建议。6 月 21 日，省环保厅召集部分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
者，专题就审议稿的修改进行了专家研
讨，进一步修改完善。

《警示》设 5 篇，共 43 条。考虑到党
政领导干部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中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决策、作出决策
等，所以单独设了综合篇，主要列出具
有共性的 11类行为。

湖北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保护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中有这 11 类行为
之一的，将追究相关责任，包括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
部署不力，导致本地区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的；执行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政策不力，限
制、干扰、阻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
管执法等。

同时，按照自然资源保护中的国土
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几大类，结合
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警示》在综合篇
外，又细分为环境保护篇、国土资源篇、
水资源篇和森林资源篇。

其中，在环境保护篇中规定，湖北
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环境保护中有
以下行为之一的，将追究相关责任，包
括未完成国家和省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年度考核任务或辖区环境质
量下降的；违反生态红线管控制度，违
规开发建设，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生态
环境安全受到威胁等。

喻妙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保护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热情，主动履行
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湖 北 省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日 前 发 布 了《湖 北 省 公 民 绿
色 生 活 行 为 倡 议 》（以 下 简 称《倡
议》），号召公民从衣食住用行等日常生
活小事做起，践行自然环保、节俭健康
的绿色生活方式。

《倡议》提出，提倡适度点餐、“光
盘”行动，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鼓励室
内装修以简约实用为主，选购绿色家具
和环保建材；鼓励垃圾分类投放，循环
利用旧物品；鼓励每周少开一天车；使
用可重复利用的环保购物袋等。《倡议》
还呼吁公民，发现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
坏行为时，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
进行举报，请求依法处理。

湖北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指出，
《倡议》紧扣“公民”二字，以推动公众参
与并践行绿色生活为落脚点，共有 10
个方面的内容，分别选择与公民绿色生
活联系最为紧密的衣、食、住、行、游、
购、呵护自然、保护环境、生态家园等多
个方面进行倡议。同时，还对《倡议》配
备了释义，对其中的要求进行详细解读
和说明，帮助公民理解倡议内容，并转

化为实际行动。
负责人还指出，制定《倡议》时，就

是希望以朗朗上口、简洁明了的方式，
将人们日常 生 活 中 可 以 做 到 的 环 保
小 事 ，编 写 成 一 目 了 然 、通 俗 易 懂 、
易 于 记 忆 、便 于 宣 传 的 语 句 。 因 此 ，
在 制 定 过 程 中 ，充 分 考 虑 了 内 容 的
可 操 作 性 ，力 争 能 更 好 地 号 召 社 会
公 众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共 同 践 行 环 保 理
念，共同保护绿色家园，共同享受环境
改善的成果。

《倡议》以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快推
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为蓝
本 ，同 时 参 考 了 环 境 保 护 部 发 布 的

《“同 呼 吸、共 奋 斗 ”公 民 行 为 准 则》，
以 及 重 庆 市 、河 南 省 、湖 南 省 、辽宁
省、沈阳市等省市起草的地方性公民绿
色行为准则。

初稿完成后，湖北省环保厅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
议，进行了认真梳理研究，并组织召开
专家咨询论证会对修订后的《倡议》进
行审议。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最
终形成了《倡议》，可作为湖北省公民生
活方式绿色化的行动指南。

孙瑾

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湖北出台资源环境违法举报办法
办法分 14条，明确举报范围、方式、办理原则以及举报人权益保护

◆熊争妍 李征 孟凡松

1.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
木的，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
采种、采脂、违规用火和其他活动，
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

2.非法占用林地、湿地，改变被
占用林地、湿地用途的；

3.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狩猎
证规定猎捕陆地野生动物的。

《办法》主要内容

■向环境保护部门举报以下违
法行为：

1.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
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
放污染物的；

2.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
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通过不正
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3.非法转移、贮存、处置、排放
危险废物的；

4.建设单位 未 办 理 环 评 文 件
或 者 环 评 文 件 未 经批准擅自开工
建设的；

5.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投
肥（粪）养殖污染水体的；

■向国土资源部门举报以下违
法行为：

1.未经批准在港口、铁路、重要
公路、国防工程、大型水利工程等设
施规定的安全距离范围内，国家划
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历史
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范围内违法
采矿的；

2.未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 擅 自 采
矿，超越批准的范围采矿，或者采取
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

3.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
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
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

■向水利部门举报以下违法
行为：

1.填湖建房、填湖造地、围湖造
田、筑坝拦汊等侵占和分割水面的，
或者未经批准围垦河道的；

2.未经批准擅自在江河、湖泊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排污口的；

3.未经 批 准 擅 自 开 垦 、取 土 、
挖砂、开矿、采石、伐木造成水土流
失的；

■向农（渔）业部门举报以下违
法行为：

1.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狩猎
证规定猎捕水生野生动物的，在禁
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猎捕水生野生动物的；

2.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塘
堰养殖珍珠的，在江河、湖泊、水库、
运河违法围栏围网养殖的，在湖泊
水域投化肥养殖的；

■向林业部门举报以下违法
行为：

激发全社会主动履行保护环境义务

倡议公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你我他，点滴小事意义大。

衣着穿戴重得体，崇俭戒奢不攀比。

颗粒粮食应珍惜，光盘行动需牢记。

居住理念讲环保，简约节能花钱少。

垃圾分类很重要，物尽其用废变宝。

低碳出行少开车，同做减排践行者。

环保产品利健康，绿色消费要提倡。

旅行自备日用品，文明出游常在心。

花草动物有灵性，生态和谐总关情。

人人遵守环境法，青山绿水美如画。

湖北省公民绿色生活行为倡议

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行为警示

防范履职风险 接受社会监督

关
注1

为什么要出台《办法》？

以法规落实中央部署，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湖北省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省
环境保护委员会日 前 印 发 了《湖
北 省 自 然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举 报 暂 行 办 法》（以 下 简 称

《办 法》）。 今 后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都 有 权 利 对 破 坏 全 省 自 然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的 违 法 行 为 进 行
举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改革生态
环境保护管 理 体 制 明 确 提 出 ：及
时 公 布 环 境 信 息 ，健 全 举 报 制
度 ，加 强 社 会 监 督 。《环 境 保 护
法》明 文 规 定 ：“ 公 民 、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 发 现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有
污 染 环 境 和 破 坏 生 态 行 为 的 ，有
权 向 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或 者 其
他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举报”。

为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及 湖 北 省

委 、省 政 府 有 关 要 求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生 态 环 境 权 益 ，着 眼 生 态 文
明 体 制 改 革 这 一 总 体 任 务 ，大 力
加 强 环 境 法 治 ，湖 北 省 制 定 并 出
台《办法》。

通 过 加 快 建 立 自 然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举 报 制 度 ，一
方 面 发 挥 全 社 会 力 量 共 同 监 督
自 然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有 效 遏 制
自 然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
营 造 人 人 监 督 的 良 好 社 会 氛 围 ，
严 厉 打 击 违 法 行 为 ，强 化 主 体 责
任落实。

另一方面，将自然资源的节约
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到省级工
作层面，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关注，
在更高层面上加以解决，在更大范
围内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推进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此外，出台《办法》是全面推进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的需要。目前，湖北省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资
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成
为制约湖北绿色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短板。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发展战略，湖北省委、省
政府采取了一揽子推进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新举措，要
求全省各地要从最严峻的问题入
手，迅速形成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
浩荡东风，迅速形成打击破坏长江
生态环境的雷霆之势。

此次推行举报制度，就是为了
深入动员、广 泛 发 动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主 动 参 与 到 湖 北 省 长 江 经 济
带 生 态 保 护 中 来 ，为 湖 北 推 动 长
江 经 济 带 在 升 级 中 转 型 、在 转 型
中 发 展 增 加 强 大 力 量 ，为 湖 北

“ 十 三 五 ”发 展 和 后 小 康 时 代 奠
定坚实基础。

有哪些具体规定？

明确举报范围、方式、办理原则等，建立举报受理、转办等机制

有什么特点？

强化属地责任，明确责任追究

湖北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办法》强化了属地 责 任 ，建 立
了 举 报 受 理 及 办 理 工 作 机 制 ，同
时 也 明 确 了 责 任 追 究 。 公 众 可
以 参 照《办 法》，对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自 然 资 源 的 行 为 予 以 举
报曝光。

《办法》规定，举报的办理要遵
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压实各地、
各相关部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 护 的 责 任 ，确 保 举 报 的 问 题 依
法、及时得到有效解决。

《办法》坚持“五个统一”的工
作原则，即统一整合各相关部门，
统一公布受理电 话 ，统 一 发 布 受
理 范 围 ，统 一 公 开 办 结 情 况 ，统
一 实 施 监 督 管 理 ，坚 决维护人民
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以实际行动取
信于民。

《办法》对举报人的举报行为
进行了约束，对受理单位及工作人

员的依法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
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

害他人，将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受理单位及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对
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信息，
隐瞒、谎报、缓报，造成严重后果
的，或者未依法对举报案件进行查
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律问责；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湖 北 省 贯
彻〈党政领导干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责
任 追 究 办 法（ 试
行）〉实 施 细 则》
衔 接 ，形 成 警 示 、
查处和追责的链条
效应。

《警示》三大特点

抓住了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和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试
点重大改革项目中
涉及的土壤、水、大
气、森林、矿产等自
然资源要素。

体现了党政领
导干部在保护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中
容易出现的执行决
策不力、不依法依
规作决策、干扰执
法及不作为等行为
特点。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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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清江是长江一级支流，全长 423公里，流域山清水秀，号称八百里清江画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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